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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支持筹办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及其测试赛（以

下简称北京冬奥会），现就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国际奥委会相关实体中的非居民企业取得的与北京冬

奥会有关的收入，免征企业所得税。 

二、对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、奥林匹克频道服务公司、国

际奥委会电视与市场开发服务公司、奥林匹克文化与遗产基金、

官方计时公司取得的与北京冬奥会有关的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 

三、对国际赞助计划、全球供应计划、全球特许计划的赞助

商、供应商、特许商及其分包商根据协议向北京 2022年冬奥会

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北京冬奥组委）提供指定货物

或服务，免征增值税、消费税。 

四、国际奥委会及其相关实体的境内机构因赞助、捐赠北京

冬奥会以及根据协议出售的货物或服务免征增值税的，对应的进

项税额可用于抵扣本企业其他应税项目所对应的销项税额，对在

2022年 12月 31日仍无法抵扣的留抵税额可予以退还。 

五、国际奥委会及其相关实体在 2019年 6月 1日至 2022

年 12月 31日期间，因从事与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工作而在中国境

内发生的指定清单内的货物或服务采购支出，对应的增值税进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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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额可由国际奥委会及其相关实体凭发票及北京冬奥组委开具的

证明文件,按照发票上注明的税额，向税务总局指定的部门申请退

还，具体退税流程由税务总局制定。 

六、对国际奥委会相关实体与北京冬奥组委签订的各类合同，

免征国际奥委会相关实体应缴纳的印花税。 

七、国际奥委会及其相关实体或其境内机构按暂时进口货物

方式进口的奥运物资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复运出境的，须补缴进口

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（进口汽车以不低于新车 90%的价格

估价征税），但以下情形除外：1.直接用于北京冬奥会，包括但

不限于奥运会转播、报道和展览，且在赛事期间消耗完毕的消耗

品，并能提供北京冬奥组委证明文件的；2.货物发生损毁不能复

运出境，且能提交北京冬奥组委证明文件的；3.无偿捐赠给县级

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政府机构、冬奥会场馆法人实体、特定体育组

织和公益组织等机构（受赠机构名单由北京冬奥组委负责确定），

且能提交北京冬奥组委证明文件的。 

八、对国际奥委会及其相关实体的外籍雇员、官员、教练员、

训练员以及其他代表在 2019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

期间临时来华，从事与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工作，取得由北京冬奥

组委支付或认定的收入，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。该类人员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666


